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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

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改善环境、有效管理的指导思

想。正确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名城保护的关系，推动城市文化的进一步

发展，为提升佛山区域发展地位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年修订）；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年修正）；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50357-2018）；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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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中

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

筑确定工作方案>的通知》（建办规函〔2016〕681号）；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年）；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9年修正）；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意见的通知》

（粤府办〔2014〕54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加快推进规划期限至 2035 年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修编）工作的函》（粤建节

函〔2021〕175号）；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措施》（2021年）；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佛山市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1〕124号）； 

《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20年修正）；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与文件。 

（2）上层次规划及相关规划 

《佛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报批稿）； 

《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佛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1-2020年）》； 

其他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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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规划原则 

（1）坚持部门统筹协调，系统保护的原则。 

（2）坚持科学保护、依法保护、公众参与的原则。 

（3）坚持保护遗产本体、载体、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原则。 

（4）坚持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 

（5）坚持重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原则。 

（6）坚持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为佛山市行政辖区范围，面积约 3797.79 平方公里。规

划重点保护区域为历史城区，分别为佛山老城历史城区和顺德老城历

史城区。佛山老城历史城区的面积约为 2.21 平方公里；顺德老城历史

城区的面积约为 1.65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为 2020-2035年，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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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护框架 
第五条 历史文化价值 

（1）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广府文化的发展地、兴盛地、核心

地和传承地。 

（2）珠三角地区大规模基围农耕开发和水利工程发展的先驱，是

珠江三角洲水利发展和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 

（3）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生产基地，岭南地区海河相连的内贸中

心。 

（4）古代冶铁和陶瓷制造业重镇，近代岭南工商业城镇发展的典

型代表。 

（5）创新求变、敢为人先的城市文化精神，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

富的红色文化。 

第六条 历史文化特色 

（1）三江汇流，山水利导的城乡格局。 

（2）因水而兴，顺水就势的营造传统。 

（3）聚铺成市，工商特色的古城格局。 

（4）大镇大聚，街里交织的市镇风貌。 

（5）岭南风情，广府特色的建筑风格。 

（6）根脉清晰，连绵不断的文化活态。 

第七条 保护要素 

佛山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其他文化遗产共 3大类别。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自然山水、

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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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区、文物古迹、历史环境要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风俗节庆、传

统农艺、手工工艺等；其他文化遗产包括古驿道、历史文化游径、历史

文化线路、红色革命遗址、工业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农业文化遗产、

地名文化遗产等。 

第八条 保护体系 

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引领，全面保护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他文化遗产，形成 7 个层面的规划内容，分别为市域层面，历

史城区层面，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古村落层面，历史文化街

区与历史文化风貌区层面，文物古迹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其他

文化遗产层面。 

第九条 保护主题 

广府源流；岭南水乡；南国名镇；海丝陶都；改革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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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域的总体保护 
第十条 保护目标 

整体保护佛山的城市格局和山体水系等自然环境，有效保护、科

学利用市域历史文化遗存，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恢复传统

文化的活力，传承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突出佛山老

城与顺德老城的核心地位，加强其与外围文化线路、风景名胜区、特色

村镇在保护与利用上的优势互补。 

第十一条 保护结构 

构建市域“六脉聚首拥双城，三江汇流润塘村”的“山-水-塘-城

-村”历史文化保护格局。 

山：指佛山北部、西部、南部六条历史山系脉络； 

水：指北江、西江、绥江三江汇流后下游形成的发达河涌水系； 

塘：指佛山由北向南集中分布于三水、南海、顺德的三大基塘连片

分布区； 

城：指 2 个历史城区，分别是佛山老城及顺德老城； 

村：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佛山市古村落。 

第十二条 自然山水的保护 

（1）保护与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

文化风貌区、传统村落等密切相关的自然生态环境。  

（2）保护西江、北江流域的历史水系，鼓励建设人文景观设施。

保护与西江、北江相连的河涌、湖泊、池塘及其周边的历史环境要素，

保护岭南水乡风貌。保护现存历史水系，鼓励恢复已消失的历史水系。 

（3）保护王借岗、飞雁山、鹿洞山等自然森林，保护金沙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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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翰林湖等湿地，维护培育城郊万亩郊野森林环。 

第十三条 历史景观的保护 

佛山八景是佛山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历史景观，包括明代古八景、

清代古八景和新八景。保护佛山八景的历史地标与主要历史视廊，设

置历史地标标识系统，完善文化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加强预防性保

护、日常保养和保护修缮，整治不协调建筑和风貌，延续历史景观。 



 

8 
 

第四章 历史城区的保护 

第十四条 历史城区范围 

佛山老城历史城区范围具体东至市东上路、市东下路、普君北路，

南至建新路（祖庙路至卫宁路）、卫国路（卫宁路至普君西路）、普君西

路，西至松风路（南堤路至高基街）、红路直街、护红巷、祖庙路、卫

宁路，北至护红路、高基街（红路直街口至松风路）、南堤路（松风路

口至人民桥）、新堤路。佛山老城历史城区范围总面积为 2.21 平方公

里。 

顺德老城历史城区范围具体南至高坎路，北至锦岩路、甲子路交

界，东至锦岩路-蓬莱路-文秀路-县东路-环城路-南兴路-清晖路-塘边

路-高坎路一线，西至甲子路-金龙路-鉴海北路一线。顺德老城历史城

区范围总面积为 1.65平方公里。 

第十五条 历史城区的保护措施 

历史城区内要按照“全面保护、合理保留、普遍整治、局部更新”

的方针循序渐进地进行历史城区的有机更新，不搞大拆大建。 

历史城区内的传统街巷应保持原有的视线走廊、空间尺度以及曲

折有致的空间界面，传统商业街道界面应当保持骑楼特色，严禁占用

道路、沿街开放空间及绿地广场等公共空间。 

历史城区内现有建筑实行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重点修缮文物建

筑和历史建筑，普遍改善传统风貌建筑，保持或恢复其风貌特色。 

历史城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应严格控制其建筑高度、

体量、风格，使其与风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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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传统街巷保护 

以“保护为主、合理利用、深入挖掘、传承发展”的原则对传统街

巷进行保护，形成具有佛山传统风貌和岭南地域特点的传统街巷体系。 

沿用传统街巷的历史名称。修缮和改善沿街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

建筑群。沿街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形式、材料

应与沿街传统风貌建筑群相协调；传统街巷两侧不应新建与原有建筑

体量、风格差异较大的建筑；拆除违法建设和临时搭建的建（构）筑

物。 

保护骑楼街骑楼建筑的连续性、街道立面建筑的高宽比和轮廓线

空间的高宽比。 

保持一类街巷原有的走向、宽度、路面铺装及沿街建筑传统风貌

不变。保持二类街巷的大致走向、平均宽度、路面铺装及沿街建筑传统

风貌不变。保持三类街巷的沿街建筑传统风貌不变，经论证，因消防安

全或重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可对三类街巷进行调整。 

表 1 佛山老城传统街巷名录 

名称 数量 保护对象 

一 类 传

统街巷 
91 

怀康里、先锋古道、青云大街、汇源里、迎祥里、向前街、红阳一巷、红阳二巷、

红阳三巷、红阳四巷、快子路、快子新街、快子里、仁秀坊、维新街、致祥里、

松桂里、松桂一巷、松桂二巷、松桂三巷、松桂四巷、锦华一巷、锦华二巷、锦

华三巷、大新一巷、大新二巷、大新三巷、朝阳里、古洞一巷、福隆巷、万福巷、

珠巷、仁和里、二洞、致祥街、向阳一街、向阳二街、大兴巷、大塘正街、红阳

五巷、适安里、福厚里、富华坊、红路一巷、红路直街、红路四巷、红路五巷、

培德里、永义里、留鹤巷、仁安里、沙塘坊、苏巷、田心里、常宁里、舍人前街、

福仁里、桂华坊、红风大街、集贤坊、建红街、聚德里、安乐里、妈庙街、妈庙

下街、平阳二巷、平阳里、平阳三巷、浅巷、勤俭街、任围、任映坊、同安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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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数量 保护对象 

为民街、祖庙大街、麒麟社、文明里、臣总里、文会里、协天里、长生树、禄丰

大街、禄丰里、彬街、德贵里、全安里、生街、通心街、新安街、衙旁街 

二 类 传

统街巷 
15 

大新街、古洞街、长兴街、居安里、丹桂里、三洞、古洞二巷、松风路、莲花路、

燎原路、福贤路、东熙里、福宁路、莺岗路、生源大街 

三 类 传

统街巷 
16 

汾宁路、永安路、锦华路、公正路、升平路、莘葵里、朝庆里、福禄路、福山街、

北胜街、富荣街、福安街、舍人大街、清正路、窖边街、人民路 

表 2 顺德老城传统街巷名录 

名称 数量 保护对象 

一类传统

街巷 
11 

向阳里、莘村三巷、莘村六巷、莘村七巷、莘村八巷、莘村十一巷、福字巷、外

村大街、里村大街、锦岩南路、锦岩直街 

二类传统

街巷 
16 

锦岩路、仁寿里、文秀路、华盖一巷、民安里、华盖路、宝华巷、新华里、清晖

路、果栏路、鉴海北路、碧鉴路、隔岗路、隔岗大街、名扬里、高坎路 

三类传统

街巷 
3 新基路、蓬莱路、县东路 

 

第十七条 重要节点与绿化风貌规划 

重点保护禽爬岗-华盖山-凤山-锦岩山的生态轴线。保护并强化人

民礼堂、西山庙、清晖园、凤山、华盖山等作为顺德老城的历史标志物

与视觉控制点。强化顺德老城重要空间节点，包括锦岩庙、大良罗氏大

宗祠、钟楼等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节点空间。保护并强化大良河等水系

景观风貌带。 

重点保护佛山老城北部的汾江水域廊道，保护品字街-莲花南生态

轴线，保护梁园-祖庙生态轴线。 

保护并强化祖庙、简氏别墅、新华里古建筑群、仁寿寺塔、培德里

古民居群、梁园、适安里古民居群作为老城的历史标志物与视觉控制

点。强化佛山老城重要空间节点，包括青云街当楼、叶生生堂、众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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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育馆旧址、基督教赉恩堂、集贤坊古居民群、李可琼旧居、莲花巷

士府、任围、东华里古建筑群、兆祥黄公祠等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节点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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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古村落

的保护 
第十八条 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内容 

保护 1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即西樵镇。保护 2 个广东省历史文

化名镇，即西樵镇（同时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与龙江镇。 

表 3 历史文化名镇一览表 

类别 
序

号 
公布名称 行政区 重点保护内容 公布批次 备注 

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 
1 

广东省佛山

市南海区西

樵镇 

南海区 

应形成“一核两片三带四墟多点”的

整体保护体系。“一核”指西樵山，

“两片”指松塘村和简村，“三带”

是指西江、北江以及官山涌，“四墟”

指太平墟、民乐墟、官山墟、大同墟，

“多点”主要指各文物点及重要水利

设施。 

第六批

（2014年） 

同时是

广东省

历史文

化名镇 

广东省历

史文化名

镇 

（共 2个） 

1 
佛山市顺德

区龙江镇 
顺德区 

重点保护石龙里历史文化街区与克

勤堂建筑群、张氏九世祠堂、大光明

碾米厂、贞女桥、漱玉泉、冯立夫祖

宅、察院陈公祠等文物古迹及其周边

环境。 

第二批

（2009年） 
—— 

2 
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镇 
南海区 

应形成“一核两片三带四墟多点”的

整体保护体系。“一核”指西樵山，

“两片”指松塘村和简村，“三带”

是指西江、北江以及官山涌，“四墟”

指太平墟、民乐墟、官山墟、大同墟，

“多点”主要指各文物点及重要水利

设施。 

第三批

（2012年） 

同时是

中国历

史文化

名镇 

 

第十九条 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措施 

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编制工

作。坚持历史文化名镇的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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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得破坏历史文化名镇的历史肌理和传统街巷；整体保护相互依

存的自然环境、历史景观与历史景观通廊；保护和展示主要历史景观

界面。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

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避免城镇空心化。 

第二十条 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内容 

保护 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分别为大旗头村、碧江村、松塘村。

保护 7 个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分别为松塘村（同时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简村、百西村头村、烟南烟桥村、仙岗村、南沙棋盘村、璜溪

村。 

表 4 历史文化名村一览表 

类别 
序

号 
公布名称 行政区 重点保护内容 公布批次 备注 

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 

（共 3 个） 

1 

广东省佛山

市三水区乐

平镇大旗头

村 

三水区 

重点保护大旗头村古建筑

群、奉政大夫家庙和裕仁

郑公祠等文物古迹及其周

边环境。 

第一批

（2003年） 

同时是中

国传统村

落 

2 

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区北

滘镇碧江村 

顺德区 

重点保护碧江村心街历史

文化街区及碧江泰兴街历

史文化街区。 

第二批

（2005年） 

同时是中

国传统村

落 

3 

广东省佛山

市南海区西

樵镇松塘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松塘区氏宗祠、

松塘塘西六世祖祠、松塘

见五大夫祠、松塘东山祖

祠等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

境。 

第五批

（2010年） 

同时是广

东省历史

文化名村

及中国传

统村落 

广东省历史

文化名村

（共 7 个） 

1 

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镇上

金瓯松塘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松塘区氏宗祠、

松塘塘西六世祖祠、松塘

见五大夫祠、松塘东山祖

祠等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

境。 

第二批

（2009年） 

同时是中

国历史文

化名村及

中国传统

村落 

2 

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镇简

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绮亭陈公祠等文

物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三批

（2012年） 

同时是广

东省传统

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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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公布名称 行政区 重点保护内容 公布批次 备注 

3 

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镇百

西村头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百西潘氏大宗祠

等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

境。 

第三批

（2012年） 

同时是广

东省传统

村落 

4 

佛山市南海

区九江镇烟

桥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烟桥何氏大宗

祠、旌表节孝牌坊等文物

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三批

（2012年） 

同时是中

国传统村

落及广东

省传统村

落 

5 

佛山市南海

区丹灶镇仙

岗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仙岗俭堂大夫

祠、仙岗仙迹丹泉等文物

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三批

（2012年） 

同时是中

国传统村

落及广东

省传统村

落 

6 

佛山市南海

区丹灶镇南

沙棋盘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南沙陈氏宗祠等

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三批

（2012年） 

同时是广

东省传统

村落 

7 

佛山市南海

区狮山镇璜

溪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明清古民居建筑

群及其周边环境，天后诞、

上大香、太公分猪肉，白话

剧、放明灯等传统习俗活

动。 

第三批

（2012年） 

同时是中

国传统村

落及广东

省传统村

落 

 

第二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措施 

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工

作。坚持历史文化名村的整体保护，完善历史文化名村的公共服务设

施、市政公共设施，重视消防安全设施、排水排涝设施的建设。坚持保

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在不破坏传统风貌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旅游

业和文化产业。确定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责任人，并向社会公布，保护

责任人依法履行保护责任。 

第二十二条 传统村落的保护内容 

保护 22 个中国传统村落、11个广东省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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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传统村落一览表 

类别 
序

号 
公布名称 行政区 重点保护内容 公布批次 备注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22 个） 

1 

佛山市三水区

乐平镇大旗头

村 

三水区 

重点保护大旗头村古建筑

群、奉政大夫家庙和裕仁

郑公祠等文物古迹及其周

边环境。 

第 一 批

（2012年） 

同时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

村 

2 
佛山市顺德区

北滘镇碧江村 
顺德区 

重点保护碧江村心街历史

文化街区及碧江泰兴街历

史文化街区。 

第 一 批

（2012年） 

同时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

村 

3 
佛山市南海区

西樵镇松塘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松塘区氏宗祠、

松塘塘西六世祖祠、松塘

见五大夫祠、松塘东山祖

祠等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

境。 

第 一 批

（2012年） 

同时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

村及广东省

历史文化名

村 

4 

佛山市南海区

桂城街道茶基

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三圣宫、何氏宗

祠、成荘何公祠等传统建

筑及其周边环境，茶基十

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 二 批

（2013年） 
—— 

5 

佛山市禅城区

南庄镇罗格村

委孔家村 

禅城区 
重点保护孔昭度故居等文

物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 四 批

（2016年） 
—— 

6 

佛山市南海区

九江镇烟南烟

桥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烟桥何氏大宗

祠、旌表节孝牌坊等文物

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 四 批

（2016年） 

同时是广东

省历史文化

名村及广东

省传统村落 

7 
佛山市顺德区

乐从镇沙滘村 
顺德区 

重点保护沙滘西村低地历

史文化街区、沙滘牧伯里

历史文化街区与陈氏大宗

祠、大澳旧址一巷 1 号民

居等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

境。 

第 四 批

（2016年） 
—— 

8 
佛山市顺德区

杏坛镇逢简村 
顺德区 

重点保护逢简村根大街历

史文化街区、逢简塘头街

历史文化街区与巨济桥、

和之梁公祠等文物古迹及

其周边环境。 

第 四 批

（2016年） 
—— 

9 
佛山市顺德区

杏坛镇马东村 
顺德区 

重点保护马东何氏家庙、

马东陈氏大宗祠、马东洪

圣古庙、马东社稷坛、马东

第 四 批

（201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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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公布名称 行政区 重点保护内容 公布批次 备注 

天后宫等文物古迹及其周

边环境。 

10 
佛山市三水区

白坭镇岗头村 
三水区 

重点保护梁士诒生祠、岗

头人民会堂等文物古迹及

其周边环境。 

第 四 批

（2016年） 
—— 

11 
佛山市三水区

芦苞镇长岐村 
三水区 

重点保护村落连片建筑群

及其周边环境。 

第 四 批

（2016年） 
—— 

12 

佛山市高明区

明城镇罗稳村

委深水村 

高明区 
重点保护深水古民居群及

其周边环境。 

第 四 批

（2016年） 
—— 

13 

佛山市南海区

丹灶镇仙岗社

区 

南海区 

重点保护仙岗俭堂大夫

祠、仙岗仙迹丹泉等文物

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 五 批

（2019年） 

同时是广东

省历史文化

名村及广东

省传统村落 

14 

佛山市南海区

狮山镇高边社

区璜溪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明清古民居建筑

群及其周边环境，天后诞、

上大香、太公分猪肉，白话

剧、放明灯等传统习俗活

动。 

第 五 批

（2019年） 

同时是广东

省历史文化

名村及广东

省传统村落 

15 

佛山市南海区

狮山镇狮岭村

黎边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黎西洪圣古庙等

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 五 批

（2019年） 
—— 

16 

佛山市南海区

里水镇汤村村

汤南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村落连片古建筑

群及其周边环境。 

第 五 批

（2019年） 

同时是广东

省传统村落 

17 

佛山市南海区

里水镇赤山村

赤山村 

南海区 
重点保护村落连片古建筑

群及其周边环境。 

第 五 批

（2019年） 
—— 

18 

佛山市三水区

芦苞镇独树岗

村 

三水区 

重点保护洪圣庙、独树岗

村蔡氏大宗祠等文物古迹

及其周边环境。 

第 五 批

（2019年） 
—— 

19 

佛山市高明区

荷城街道阮埇

村委会阮埇村 

高明区 

重点保护“八大家”古民居

群、阮北石板古村道、阮西

古民居群、区大相故居等

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境。 

第 五 批

（2019年） 
—— 

20 

佛山市高明区

荷城街道照明

社区榴村村 

高明区 

重点保护榴村陆氏宗祠、

懋荫祖祠、陆以松、陆成干

宅、陆富森宅、中华里门

楼、仁厚里门楼、五福里门

第 五 批

（20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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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公布名称 行政区 重点保护内容 公布批次 备注 

楼等文物古迹及其周边环

境。 

21 

佛山市高明区

荷城街道江湾

社区上湾村 

高明区 
重点保护青云巷建设格

局。 

第 五 批

（2019年） 
—— 

22 

佛山市高明区

更合镇新圩社

区朗锦村 

高明区 
重点保护朗锦祠堂群及其

周边环境。 

第 五 批

（2019年） 
—— 

 

第二十三条 传统村落的保护措施 

加快推进各级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加强传统村落的普查

认定工作，将有历史保护价值的村落纳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保护传

统村落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持村落肌理、传统街巷。保留历史视

廊，展现历史界面。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共设施，重视消防安全

设施、排水排涝设施的建设。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在不破坏

传统风貌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 

第二十四条 佛山市古村落的保护措施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佛山市古村落名录管理，动态更

新佛山古村落名录库。符合条件的佛山市古村落，应积极申报历史文

化名村、传统村落。鼓励构建具有佛山地域文化特色的古村落分类分

级保护传承体系，鼓励制定佛山市古村落保护地方性法规和政策。 

坚持以用促保，积极改善佛山市古村落的人居环境、公共设施和

安全防灾设施。涉及佛山市古村落的城市更新项目，要开展历史文化

资源调查评估，制定分类保护方案，经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后，因地制

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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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 
第二十五条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内容 

保护品字街历史文化街区、梁园历史文化街区、莲花南历史文化

街区、任围历史文化街区、祖庙-东华里历史文化街区、新安街历史文

化街区、霍氏大宗祠历史文化街区、南风古灶历史文化街区、小塘黎边

历史文化街区、烟桥历史文化街区、西樵白云洞历史文化街区、碧江村

心街历史文化街区、碧江泰兴街历史文化街区、逢简塘头街历史文化

街区、逢简村根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沙滘西村低地历史文化街区、沙滘

牧伯里历史文化街区、昌教黎氏家庙历史文化街区、石龙里历史文化

街区、大良旧城历史文化街区、阮埇历史文化街区（规划推荐）共 21

片历史文化街区。 

表 6 历史文化街区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行政区及保护四至 价值特色 

1 
品字街历史

文化街区 

禅城区。位于佛山老城内。

东至永安路，南至莲花路，

西至升平路，北至南堤路和

中山桥 

佛山工商兴城，天下四聚的见证地；佛山近代商住片

区路网街巷格局的重要样本；岭南地区传统骑楼商业

街的典型范例。 

2 
梁园历史文

化街区 

禅城区。位于佛山老城内。

东至升平路，南至亲仁路，

西至汾江中路，北至高基街 

广东清代粤中四大名园之一，清代岭南文人园林的典

型代表；适安里、培德里是佛山近代民居建筑及传统

街巷格局的重要样本。 

3 
莲花南历史

文化街区 

禅城区。位于佛山老城内。

东至莲花路，南至人民路，

西至祖庙路，北至莲花路 

街区内仁寿寺、基督教赉恩堂为佛山近现代重要宗教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街区集中展现了佛山老城多元的

文化和与之结合的城市传统居住形态。 

4 
任围历史文

化街区 

禅城区。位于佛山老城内。

东至锦华路、华安里、乐安

里、福安新街和任围（任映

坊）保护范围的东侧边界，

南至燎原路，西至福禄路，

北至锦华路 

存有典型古代庄宅建筑群，集中反映佛山古代经济发

展、民居建筑特点和“聚族而居”的习俗。集贤坊古

民居群为清末民初大型庄宅式建筑，前有闸门楼，保

留“集贤坊”石刻街额。内部为走马楼式，室内装饰

中外合壁、十分考究精美，具有典型清末民初岭南民

居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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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行政区及保护四至 价值特色 

5 

祖庙-东华

里历史文化

街区 

禅城区。位于佛山老城内。

东至新六村正街，南至兆祥

路，西至祖庙路，北至人民

路和燎原路 

佛山祖庙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 年）始建，明洪

武五年（1372年）重修，至清代初年逐渐成为一座体

系完整、结构严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庙宇建筑。

祖庙的正殿里庙内陈列品集中反映了明清时期禅城

高超的工艺技术。因此祖庙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

宫”。祖庙东华里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于清朝年间，一

直是佛山市的繁华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东华里曾是

佛山名门望族、达官贵人聚居之地，街区内保留有清

代时期风格各异的建筑，对研究珠江三角洲建筑史及

居住习俗具有重要的价值。 

6 
新安街历史

文化街区 

禅城区。位于佛山老城内。

东至福宁路，南至卫国路，

西至卫宁路，北至建新路 

新安街历史文化街区是佛山老城内保存良好的历史

繁华闹市和传统居住区。佛山近代商住片区街巷格局

的重要样本,承载了佛山老城传统生活文化与商业业

态。 

7 

霍氏大宗祠

历史文化街

区 

禅城区。东至风水塘东侧，

南至澜石二马路，西至华远

东路，北至明西路 

霍氏大宗祠建筑群是佛山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

和装修较讲究的汉族祠堂建筑，集中反映岭南地区建

筑匠人精湛的技术与多姿多彩的工艺美术。岭南宗族

文化的重要见证。 

8 
南风古灶历

史文化街区 

禅城区。东至江湾三路、和

平路，南至高庙路和忠信

路，西至凤凰路，北至季华

路和宝塔路 

南风古灶是世界上持续使用至今最古老、保存最完好

的龙窑，中国陶文化的标志、世界陶瓷生产技术进步

的里程碑；林家厅与古民居群是保存完整的岭南传统

人居环境的典型代表。 

9 
小塘黎边历

史文化街区 

南海区。东至广东省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中学部侧村道，

南至广三高速，西至佛山市

信豫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西

侧村道，北至佛山市二方科

技有限公司侧山体 

岭南水乡传统空间格局的典型范本，反映岭南地区传

统建筑发展历程和建筑特点的宝贵实例；拥有丰富的

历史名人文化资源。 

10 
烟桥历史文

化街区 

南海区。东至朝山工业一区

西侧，南至烟桥古村公交

站，西至烟南村，北至现状

村路 

岭南水乡传统空间格局的典型范本，村落古民居群是

保存完整的岭南传统民居的代表，丰富的历史名人文

化资源及历史民俗文化资源。 

11 

西樵白云洞

历史文化街

区 

南海区。南至西樵天湖工

业，西至樵园路，北至樵园

路 

西樵白云洞历史文化街区保存有各个时期的众多历

史文化保护单位及各种遗址，曾有“预览西樵胜，先

应访白云”之说。历代的士大夫，文人给白云洞留下

了丰富的文物古迹，其中“西樵云瀑”在清朝已列为

“羊城八景”之一。 

12 

碧江村心街

历史文化街

区 

顺德区。东临照壁旁,南至

泰宁西路,西至民生大街-隔

涌西街，北至承德路一带 

碧江村落属于因地制宜而又符合风水规制的水乡格

局，与传统梳式布局同属岭南村落空间形态之经典。

河涌-祠堂-民居布局有序而又灵活分布，高度契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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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行政区及保护四至 价值特色 

放包容、重道创新的岭南文化内核。碧江祠堂在建筑

工艺、文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体现了极高的水

准。 

13 

碧江泰兴街

历史文化街

区 

顺德区。东至东城新街-河

涌，南至泰宁东路，西至正

南街，北至承德路一带 

典型的岭南水乡村落“耙齿巷”格局。清代和民国初

期的祠堂群和民居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鱼灯

会、赛龙舟、南狮等民间传统文化，秋色艺术品，剪

纸，木版年画，彩扎龙、狮，刺绣，竹织，藤编等传

统手工艺技能，武术、诗词曲艺等传统文化艺术。 

14 

逢简塘头街

历史文化街

区 

顺德区。东至潭头涌，南至

潭头长巷，西至参政李公

祠，北至槎洲街 

街区典型的“梳式”村落布局保存较好，宋参政李公

祠、古树、埠头、河涌、岭南传统民居保存较好，再

现了岭南传统建筑青砖黛瓦的的整体风貌，留了众多

与咏春拳、人龙舞、龙舟说唱、名人故事等相关的空

间载体，历史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15 

逢简村根大

街历史文化

街区 

顺德区。东至见龙七宅巷，

南至逢桑涌，西至逢简大

道，北至莲池路 

刘氏大宗祠、金鳌桥和岭南传统民居保存较好，大街

涌为廊道的公共开敞空间尺度宜人，再现了“一河两

岸，临水而居”岭南水乡魅力；人才辈出，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且街区保留了众多与口头传说、名人故事。 

16 

沙滘西村低

地历史文化

街区 

顺德区。东临规划支路，南

以沙沿大道为界，西至水藤

河，北以乐中路为边。 

较窄的街巷，典型的梳式格局；清代和民国初期的民

居群；岭南典型的环境空间格局；端午节的隔海老龙

庆典，赛龙舟文化以及丝织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17 

沙滘牧伯里

历史文化街

区 

顺德区。东至龙泉路，南以

乐七路为界，北以水康河为

边。 

保存有众多的物质文化遗产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历史积淀丰厚，街区的街巷基本保护完整，建筑

形式中西合璧，不仅有中国古典，另外还存在一定数

量的西洋化，古树、河涌构成岭南典型的环境空间格

局。 

18 

昌教黎氏家

庙历史文化

街区 

顺德区。东至中心公路，南

至村心涌-西华社，西至南

便公路，北至潭头新邨 

街巷格局基本保存完整，传承了传统岭南民居梳式布

局的肌理；明、清古建筑群集中，建筑朝向各异，黎

氏家庙、大宅门“四水归一”的风水格局保存较好；

河涌鱼塘结合，充分展示昌教水乡的特色；黎兆棠事

迹密切相关，保留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

统文化及其空间载体。 

19 
石龙里历史

文化街区 

顺德区。东至文明里六巷，

南至龙江新涌，西至升腾里

一巷，北至正街 

人文荟萃，传承了龙江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街—里

—巷格局保存完整和明清民居群集中布局，保留了数

量众多的镬耳屋和三间两廊式的大宅，再现岭南传统

民居布局肌理好青砖黛瓦整体风貌特色；街区北依锦

屏山、鲤鱼岗，南临龙江新涌，坐北朝南，背山面水

体现传统村落“负阴抱阳”选址理念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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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行政区及保护四至 价值特色 

20 
大良旧城历

史文化街区 

顺德区。位于顺德老城内，

东至环城路，南至高坎路，

西至凤山、华盖山、鉴海北

路一线，北至锦岩山。 

大良旧城有不可移动文物 13 处，建筑类型丰富，集

中成片，是本地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和时代特色的物

质载体；大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良好传承基础，名

人名物众多，如明代画坛奇人李子长、清代画家粱

石痴等；“一城两厢皆里巷”，“园堂庙寺星罗

布”街区内建筑类型丰富，集中成片，很好地保留

了本地传统建筑技艺和时代特色；环山依水，保留

有白兰花等八棵古树名木。 

21 

阮埇历史文

化街区（本

轮规划推荐

的历史文化

街区） 

高明区。东、西、北均以村

落外围鱼塘为界，南侧以阮

西古民居群外围巷道中心线

围合的界线作为阮埇历史文

化街区界线 

村古有“高明第一望族”之称，先后出过 15名进

士，48名举人，还有过“一榜四文魁”的佳话流

传。村内存有古民居建筑群的“八大家”、典型的

岭南清代建筑风格的大夫区公祠等极具历史文化价

值，其中“八大家”古民居群和阮西村古民居群两

处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区大相故居、阮北村大夫

区公祠、阮北石板古村道等三处为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阮蛹村三面环水，外连秀丽河、沧江河，村内

水涌交织，水塘密布，环村河涌相通成圆。 

 

第二十六条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措施 

不得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肌理和传统街巷，不得破坏传统街

巷的原有铺地和历史环境要素。不宜改变传统街巷的原街巷宽度和走

向。 

对环境有污染的现有工业企业，应限期迁移。 

禁止大拆大建，应坚持“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模式。新建、扩

建、改建建筑在形态、体量、色彩、材质等应与传统风貌相协调。适当

活化历史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引导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功能进入。 

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和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及《佛山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

建筑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22 
 

第二十七条 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内容 

保护规划推荐的 6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贤僚历史文化风貌区、

九江涌历史文化风貌区、路州塘边历史文化风貌区、上地历史文化风

貌区、明阳历史文化风貌区、三水旧火车站历史文化风貌区。 

表 7 历史文化风貌区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行政区及保护四至 价值特色 

1 
贤僚历史文

化风貌区 

南海区。东至贤僚戏

台，南至贤鲁岛跑马

场，西至西南涌 

岭南水乡传统空间格局、岭南农耕文化的典型范本。在人文

资源上有始于 600 年前的贤僚古村、有被纳入佛山文物保护

单位的三红古村、有始于 160 年前北洲的水乡岭南村落文化，

还有曾与黄飞鸿的弟子梁宽比武的鲁岗“谢蛇棍”的武术名

家等丰富的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古老的鲁岗桥北侧还有驰名

海外的龙舟文化体验馆等民俗文化资源。 

2 
九江涌历史

文化风貌区 

南海区。东至船栏

街，西至西圣路，北

至儒林西路、大正路 

南海九江镇历史城区，全面展示了九江的儒林、龙舟、建筑、

侨乡等文化。风貌区内九江吴家大院，地处九江涌十三湾中

的第二湾，由越南华侨吴庚南及畅如兄弟始建于清末光绪年

间(1887 年)。民国年间，吴庚南之子吴伯玑续建。宅院现占

地约 7000 平方米，现存 6幢镬耳大屋、4 幢高层洋楼及花园、

亭阁等，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各具时代特色，是广东佛山地区

难得的清末民初古建筑群，也是九江现存最大的华侨房。现

为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九江侨乡博物馆，见证了九江的侨

乡文化。 

3 

路州塘边历

史文化风貌

区 

顺德区。西靠鹭洲大

道，南至东头大街，

北至聚德大街 

风貌区内整体保留着传统岭南建筑特色，有着明清时期的宗

族祠堂和乐从历史最悠久的村居之一的村居群；宗族文化兴

盛，典型的侨乡。涌现了香港太平绅士黎时煖先生、香港钟表

业总会顾问韦应恒先生等杰出侨胞；古树、河涌反映典型的

岭南水乡景色。 

4 
上地历史文

化风貌区 

顺德区。围北至二环

路，西邻光辉村，被

基塘所包围 

祠堂内留有大量精美的雕樑画柱及功名牌匾宗族对联等明清

精美艺术，甚至有独特的四爪蟠龙纹饰；人杰地灵，功名辈

出，是状元后裔之乡，期颐寿星家族，曾出乾隆皇御前双侍

卫、爱国音乐家何安东等名人；村内河网交错，小桥流水，茂

竹修林，村民以“农艇”代步，甚具水乡特色。 

5 
明阳历史文

化风貌区 

高明区。东至城七

路，南至明七路，西

至新市桥，北至明六

路 

历史文化风貌区内部岭南祠堂、民居荟萃，街巷格局保存相

对完好，属于传统地区的珍稀历史遗存，具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沉淀；红色文化氛围浓厚，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建树、有影响

的民主革命家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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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行政区及保护四至 价值特色 

6 

三水旧火车

站历史文化

风貌区 

三水区。东至同德

桥，西至车仔路，北

至西南大道，南至文

塔西路 

三水旧火车站历史文化风貌区是广东省内少数保留完整的铁

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文化风貌区内三水旧火车站是中国

近代铁路发展史的历史见证;具有 20 世纪初期铁路建构筑物

的典型时代特征和建筑风格;代表广东近代水陆运输发展水

平。 

 

第二十八条 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措施 

遵循保护遗产，继承文化，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原则，划定历史

文化风貌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根据实际需要划定环境

协调区并提出保护控制要求。历史文化风貌区应参照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要求，具体保护措施应在下一步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中进行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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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物古迹的保护 
第二十九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内容 

保护 447 处佛山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80处、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 96 处。 

第三十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进行保护，推进文物“四有”

工作（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

负责管理），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

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 

文物本体的修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要求进行严格保护，遵循“不改变原

状”的原则。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

探、挖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

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

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

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

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

物行政部门同意。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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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

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在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

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

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

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第三十一条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内容 

保护 868 处佛山全市已登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

移动文物。 

第三十二条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 

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要建立完善保护档案，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

法规执行保护。根据条件将有突出价值的逐步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对不可移动文物建筑集中分布，具有整体保护价值的历史村镇，可

申报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佛山市古村落。 

第三十三条 历史建筑的保护 

保护佛山市人民政府公布共三批合计 218处历史建筑。 

第三十四条 历史建筑的保护措施 

历史建筑应实施原址保护。 

历史建筑的外部风貌、特色结构、建筑的价值构件、建筑色彩、建

筑高度和历史环境要素不得改变。在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

动，应当符合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和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及《佛山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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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宜对历史建筑进行结构加固和内部使用空间改造，以满足建筑保

护和合理利用的需求。附设在历史建筑的设施不得遮盖原有特色的建

筑构件和主要外立面。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的，或

改变使用性质的，应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区人民政府应定期组织对推荐历史建筑进行专家论证。经论证具

有保护价值的推荐历史建筑应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积极申报历史建

筑，且采取预先保护措施，划定预先保护范围；未确定为预先保护对象

的，应参照传统风貌建筑管理。经论证不符合历史建筑认定条件，也不

符合传统风貌建筑划定标准的，不再实施保护。 

第三十五条 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措施 

传统风貌建筑应原址保留。传统风貌建筑的原建筑高度不得整体

突破。传统风貌建筑的原有特色建筑构件和历史环境要素不得改变。 

鼓励对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外部修缮、结构加固和内部改造，以满

足居住、商业、文化、旅游等功能的需求。附设在传统风貌建筑的设施

不得遮盖原有特色建筑构件。 

经论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且被评估为 D 级危房的传统风貌建筑

可以原址重建。重建的传统风貌建筑应维持原建筑基底面积不变，延

续原建筑风貌、保留原有特色建筑构件，且与周边传统风貌相协调。 

因消防通道或城市重要公共设施设置，在不影响整体风貌格局的

前提下，可以对传统风貌建筑实施改建或拆除。改建传统风貌建筑的，

应延续原建筑风貌、保留原有特色建筑构件，且与周边传统风貌相协

调；拆除传统风貌建筑的，应进行论证且征得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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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同意。 

第三十六条 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保护。 

（1）根据佛山历史沿革及地下文物分布状况，经勘查核实后，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本规划公布施行后，

将地下文物埋藏比较丰富的地区划定为地下文物埋藏区，上报核定公

布，并根据文物考古调查、勘探的具体情况，及时公布后续划定的地下

文物埋藏区。 

（2）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具体保护控制要求。 

（3）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

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地下

文物埋藏区保护范围内的道路交通建设、市政管线建设、房屋建设以

及农业耕作等，不得危及地下文物的安全。 

（4）加强城市建设中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前的文物勘查。对

于地下文物埋藏丰富的地区要加强地下文物的调查、发掘与鉴定，应

坚持做到先勘探、后发掘的原则，严格执行文物发掘与保护管理有关

规定，防止盲目建设和建设性破坏。 

第三十七条 古树名木的保护 

保护佛山市域内 3153株古树名木（数据截至 2022 年）。具体保护

措施如下： 

（1）严格按照《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佛山市城市绿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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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例》等法规规章的要求保护古树名木。 

（2）加强古树名木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古树名木纳入

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数据库，便于新项目在规划阶段保障古树名木生

存空间。编制古树名木保护规划时，充分与周边建筑、规划用地性质等

进行衔接，提出针对性的树木保护要求。 

（3）结合社区改造中的公共空间营造与文物、历史建筑等历史文

化遗产，整治古树名木周边环境，打造居民公共活动空间。 

（4）保护具有地方特色的行道树，禁止擅自砍伐。如道路确需拓

宽时，应结合道路设计特殊断面，以保护原有树木。 

（5）古树名木应挂牌标识，在保护树木主干、根茎的前提下允许

对树冠、枝叶进行适量的修剪。 

第三十八条 其他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保护佛山老城内历史环境要素：12处古井，23株古树名木（其中

一级 2株、三级 21株），3 处古宗祠。 

保护顺德老城内历史环境要素：20 株古树名木（其中二级 1 株、

三级 19 株），1处古宗祠。 

严格保护以上历史环境要素，进行挂牌明示，不应随意改变其外

貌。古树名木应编制古树名木专项规划；在周边从事施工建设应注重

对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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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三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 

保护 199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15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3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1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十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1）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加强岭南文化

研究，鼓励组织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专题研究。 

（2）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点，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并应当及时对濒危对象实施抢救性保护措施。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创造良好的传承条件，使其

传承方式和传授手段得到切实的保护；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激励

政策，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 

（4）完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鼓励利用现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历

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体验中心，支持新

建、改建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中心，形成包括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传承体验中心（所、点）等在内，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

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 

（5）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为传承手工艺、民间技

艺和表演艺术培养后备人才。 

（6）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依据；多

渠道筹集资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并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市级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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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四十一条 佛山市古驿道的保护 

保护并修复市域 87 处古驿道一级遗存，包括 6 处古道一级遗存、

2处古码头一级遗存、2处古道门楼一级遗存及 77处古桥一级遗存。 

建设佛山市古驿道文化线路，包括 4 条主线：胥江线、西南涌线、

佛官线、都宁线；5条支线：芦苞线、东平线、西江线、明鹤线、沧江

线；2条联接线：东纵线、顺水线。 

第四十二条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和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

的保护 

大力加强佛山市域范围内 6 条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

及 4条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的宣传推广，推动旅游产品开发。 

第四十三条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红色革命遗址的保护 

保护全市 34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92处红色革命遗址。建立革

命历史展览馆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将遗址的保护利用与乡村建设结

合、与文旅融合，打造红色旅游线路。 

第四十四条 工业遗产的保护 

保护全市 1处工业遗产南风古灶及 56处推荐工业遗产线索（数据

截至 2022年），强调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相结合。 

第四十五条 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 

保护桑园围灌溉工程遗产，桑园围位于珠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中上

部，地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顺德两区境内，围周全长 83.86 公里，

围内面积 265.4 平方公里。桑园围灌溉工程遗产的保护以安全运行为

前提，以延续水利功能为首要目标，以承载治水理念、科学技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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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核心。应进一步进行发掘、研究和传承，保护地形地貌、河湖水

系等自然景观环境，注重整体保护，传承价值特征，建立科学有效的灌

溉工程遗产保护管理体系，促进桑园围灌溉工程遗产的科学可持续利

用。 

第四十六条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广东佛山基塘农业系统，广东佛山基塘农业系统位于佛山市

南海区西樵镇东南部，主要由西樵山国家森林公园西南侧的儒溪、岭

西、闸边村周边的桑基鱼塘区域组成，面积约 7.1 平方公里。重构基

塘农业系统良好的循环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营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生物生存环境和河涌水体环境；通过建设观光生态农业示范区及实施

美塘工程，使保护区内基塘景观得到有效保护，营造美丽的乡村风貌

及水乡自然生态风光。加强基塘文化、蚕桑文化的挖掘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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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历史文化遗产的展示与利用 
第四十七条 市域历史文化遗产主题线路的展示与利用 

积极推动市域“三核、六区、十一线”的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主题线

路建设。 

三核：佛山老城历史文化遗产核心区、顺德老城历史文化遗产核

心区、西樵历史文化遗产核心区；六区：南风古灶历史文化遗产集聚

区、逢简历史文化遗产集聚区、碧江历史文化遗产集聚区、大旗头历史

文化遗产集聚区、三江汇流河口历史文化遗产集聚区、明城-更合红色

历史文化遗产集聚区；十一线：胥江水缘文化主题线、驿路儒商文化主

题线、佛山文化符号主题线、凤城生活艺术主题线、千年诗韵航道主题

线、大城工匠文化主题线、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线、先贤怀忆文化主题

线、南海中轴主题线、农耕旧圩主题线、绿野仙踪主题线。 

第四十八条 展示措施 

（1）建立标识系统。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应在公众可达

的显著位置标识出名称、等级、公布单位、公布时间、保护范围等信

息；现已灭失的文物古迹，能够确定地点的应在原址立碑或嵌碑标识。

历史文化街区应设置保护标志牌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引导标识牌。 

（2）建立博物馆系统。结合佛山市的历史资源环境，建设由综合

类博物馆和专门博物馆相结合的博物馆系统。鼓励各镇村利用历史建

筑创办小型的村史陈列馆（室）。结合保护性建筑的再利用开辟各专类、

各主题的博物馆，分门类系统地展示佛山市的历史文化资源。 

第四十九条 利用措施 

（1）活化利用措施。加快各类历史文化保护要素活化利用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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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引导政府、企业、社会力量等参与历史文化保护要素的活化利用，

采用“政府托管+企业资金”、“政府统筹+专题博物馆”、“政府支

持+社会力量”等不同的活化利用模式对各类文物古迹进行合理的多

元化利用。 

（2）文旅开发措施。以文化、旅游等绿色产业为基础，构建特色

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结构，实现“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求保护”的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城市产业发展的双向联动效应。拓宽历史文化遗产

宣传渠道，运用文化遗产日、微信公众号、宣传纪录片等各种平台，加

强历史文化遗产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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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期行动计划与规划实施措施 
第五十条 近期行动计划 

（1）全面进行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佛山市

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

保护修缮及其周边环境的整治提升工作。 

（2）尽快做好历史建筑的普查认定和测绘建档工作。制定传统风

貌建筑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3）抓紧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制订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总体规划及各门类、各项目、各地区的具体计划，建立保护机

制，加强各区非遗保护中心建设，建立和健全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和

联席会议制度。 

（4）重点展示市域历史文化遗产主题展示体系中 9条历史文化遗

产主题路线，把非遗旅游主题区和历史文化遗产集聚区进行串联，有

效展现佛山水乡肌理和文化传统。 

（5）围绕广府源流、岭南水乡、南国名镇、海丝陶都、改革先锋

五大保护主题打造市域大文化工程。 

第五十一条 完善法规制度，建立全覆盖的保护规划体系 

完善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法规制度；对于破坏历史文化

遗产行为的监督、惩罚、落实等方面制定相应的传导政策，推动保护工

作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的转变。完善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体系，及时

编制各级各类保护规划，科学指导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修缮工作。 

第五十二条 健全管理机制，加大规划实施的管理力度 

加快设立佛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强化市、区、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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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村等各级政府的保护责任，强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的办事

机构，涉及名城保护的各区、镇（街道）应逐步设立相应的保护机构、

配置人员，加大资金投入。 

加大规划实施的管理执法力度，加强对历史遗产破坏行为的监管

力度，对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应坚决予以查处，触犯刑法的，应依法

处理。 

建立文化资源预警体系，对涉及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的所有建设

活动要按照相关法律的管控要求和本规划进行集中统一的规划控制和

管理，对违规开发建设行为依法严格查处。严格执行保护规划的听证

和备案制度。 

第五十三条 拓展保护资金来源，建立多层次融资渠道 

（1）加大专项资金投入：推动地方出台文件落实保障鼓励政策，

有效提高业主和市场参与的积极性。 

（2）创新社会资金引入：通过募捐、众筹、基金等形式，创新社

会资金引入方式。 

（3）统筹其他资金：整合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其他工作资金，

促进保护工作开展。 

第五十四条 建立完善的保护人才体系，落实公众参与和宣传监

督 

（1）强化院校专业人才培养，重视工匠人才培养。 

（2）鼓励以社区为单位，保护利用好当地历史文化遗存。 

（3）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挖掘岭南故事和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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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建立保护、利用与发展的一体化机制 

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不得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和

自然生态环境，并应最大程度惠及当地社区，既有利于地域和民族文

化的传承，又有利于促使名城社会经济活力的保持。 

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体系，通过建设标识系统、博物馆系统、名

城主题路径、城市大型文化与体育活动、名城特色旅游线路等方式，全

面展示佛山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与当代佛山社会生活的融合。充分利用

佛山重大文化“节事”的资源利用价值，延续历史传承，保护优秀历史

文化遗存。 

第五十六条 建立动态更新机制 

（1）各行政管理部门应按程序及时更新各类保护要素的位置、保

护范围、空间形态控制要求等内容，保障历史文化保护要素内容和保

护要求的准确性和现势性。 

（2）在编制保护规划时，可结合保护要素实际，优化和明确保护

要素的保护范围和要求。 

（3）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可结合保护要素各管理部门组织编制的

保护规划批复成果进行动态调整，自动覆盖本规划划定的保护控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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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核心图集目录  

01 区域位置图 

02 市域、历史城区范围示意图 

03 市域空间保护战略示意图 

04 市域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一张图 

05 市域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图 

06 市域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区）保护规划图 

07 市域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规划图 

08 历史城区-佛山老城保护规划总图 

09 历史城区-顺德老城保护规划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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